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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标记：B

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文件

北区司法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区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21 号建议的答复

胡栋代表：

您在区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交的《关于完善江北区法律

职业共同体同堂培训的建议》已收悉。我局领导十分重视，对您

的建议进行了专门研究，落实分管领导和承办科室予以认真办

理，经汇总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公安江北分局的协办意见，现将

办理结果答复如下：

一、现阶段相关情况

江北区积极探索区域法律共同体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的

建立健全，搭建区内律师与资深法官检察官以及国内知名专家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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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面对面沟通交流平台，营造学法用法浓厚氛围，提升我区整体

法律服务专业水平。

（一）“法律职业共同体”同堂研讨。区司法局会同区法院、

区检察院、公安江北分局、宁波市律师协会江北分会联合举办四

期江北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沙龙，聚焦当下社会生活中涉及民商

事、刑事、行政各类热点难点法律问题，邀请高校学者、专家律

师深入开展学术研讨。在公检法司各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法律职

业共同体法律沙龙已形成常态化机制，为持续提高法律实务水平

提供优质平台。最近的第四期法律沙龙邀请律师主讲“老旧小区

住宅加装电梯法律问题提出和应对”，市区资规局、区住建局均

参加活动，充分发挥了平台作用。

（二）检法律联席座谈深入交流。区法院会同区司法局、宁

波市律师协会江北分会联合开展共建诚信江北法律共同体座谈

会活动，律师代表参观江北区法院诚信诉讼展示厅、北法廉廊、

金融纠纷诉前调解中心等，观看江北法院工作宣传片、宣读诚信

诉讼共同宣言。区检察院组织召开“加强检律协商与交流合作”

主题联席会议，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、律师执业权利的保

障、值班律师制度的细化完善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,着力

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，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。

（三）律师行业共参与凝聚合力。区法院积极走访辖区律所

进行指导，并在“走出去”的基础上，通过“请进来”的方式，

邀请律师代表走访法庭、参与座谈、见证执行，在年底向律协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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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年度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情况，同时附上律师评价问卷码，广泛

征求律师对法院的意见建议。区检察院开展检律同堂培训活动，

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2022 年度江北区法律援助业务培训班上面向

律师群体开展“加强认罪认罚控辩协商 促进检律良性协作互动”

主题授课，推动统一检律理念、凝聚双方共识、提升专业素养。

（四）专家师资“请进来”战略支持。公安江北分局定期邀

请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与分局法律业务人员面对面研讨、学习，

对于刑事疑难复杂案件，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，邀请律师关于

如何应对司法考试对参加法考民警进行辅导。在执法办案中心设

立检察官、法官办公室，2022 年设立司法人员（律师）办公室，

邀请法院刑庭员额审判员、检察院部门主任对分局执法办案民警

进行了专业的案件办理方面的培训，检察院定期派人入驻执法办

案中心，对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提前介入，对刑事案件办理前期检

察监督。发挥好市局法律专业人才库作用，将被纳入人才库的民

警聘请为教官，负责对分局民警进行培训。

二、下阶段工作措施

下阶段，我局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江北区法律职业共同体

同堂培训。

一是常态开展活动。积极用好上级部门同堂培训机制，结合

江北实际，带动全区有关单位共同参与制定计划，各有关单位每

年至少组织一场培训活动，提升法治队伍的政治素质、业务技能

和职业道德素养。依托区法治建设促进中心，积极举行讲座、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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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、论坛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。将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察、律师

（公职律师）等一并纳入同堂培训范围，实现人员类别全覆盖。

二是拓展交流形式。通过府院府检联系会议、检法联席会议、

检警联席会议、“加强检律协商与交流合作”主题联席会议等机

制，构建日常交流平台。同时，积极开展律师代表走访法庭、参

与座谈、见证执行、法律沙龙、主题授课、旁听案件、模拟法庭

等形式，拓展同堂培训的形式和内容，加强法治工作者之间的沟

通和交流，促进法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。

三是加强资源共享。通过整合各法治工作部门的培训资源，

建立资源共享平台，促进法治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

流，提高同堂培训的效果和价值。同时，加强与其他地区或领域

的同堂培训机制的交流和合作，拓展法治工作者的视野和思路。

胡栋代表，衷心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关注，希

望您今后继续关心、支持我局工作，给我局多提建议意见，我们

将根据您的建议意见，努力改进和做好对应工作，为江北经济社

会发展做出贡献。

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

2023 年 6 月 1 日

（联系人：任珂盛，联系电话：8918442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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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常代表工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公安江北分局,外滩街道

人大工委。

宁波市江北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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